
小华、小敏申请刑事司法救助案案例1

【基本案情】 小宇、小华、小敏（化名）兄妹3人的
父母同时被害。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并
判决被告人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人民法院在穷
尽财产调查措施后，确认被告人无财产，附带民事判决
未得到执行。

【救助过程】 河南省某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
发现刚成年的小宇打工独自抚养还在上小学的小
华，小敏随在外省打工的姨妈生活，三人生活均面临
急迫困难。河南省某法院遂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并
在决定给予小华和小敏司法救助金的同时，积极联

系当地民政、妇联、教育等部门，与孩子们的亲属共
同研究制定综合帮扶方案，民政部门为小华、小敏办
理了孤儿补贴，为小宇办理了低保；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联系镇社工站为小华提供心理健康关爱服
务，联合教育部门协助办理入学及减免学费事宜；妇
联将小华和小敏纳入重点关注对象，常态化开展走
访关爱服务；村委会帮助完成各项申请手续并监督
救助金使用情况。人民法院在定期跟踪回访中，收
到了孩子们的学习奖状和生活照片。

【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统筹协调民政、妇

联、教育等部门，通过多元化救助与帮扶工作为孤
儿点亮希望之光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考虑到单
纯给予经济救助，难以帮助小华等人健康成长，主
动延伸司法救助职能，努力做实与社会救助的衔接
工作。通过与民政、妇联、教育等部门的密切协作，
帮助孩子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尽力为他们
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活环境，通过电话回访、上门走
访等方式持续跟踪了解小华等人的情况，鼓励他们
重拾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实现了“当下救”与“长久
助”的统一。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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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全国妇联联合发布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记者张昊

11月26日，最高人
民法院与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联合发布4件保
护未成年人权益司法救
助典型案例。这些案例
涵盖了刑事被害人救助、
交通损害赔偿救助等司
法救助政策规定的可予
救助的主要案件类型。

本批典型案例中，既
有人民法院与妇女联合
会密切协作建立“资金救
助+立体帮扶”多元救助
机制，用心用情、细致入
微地关心关爱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案例，又有持
续关注被伤害未成年人
的身心健康，抚平他们心
灵创伤的案例，还有人民
法院对失去父母的未成
年人构建安全、方便、实
用的司法救助金使用监
管机制，精准救助的案
例。这些典型案例，充分
体现了国家司法救助“救
急救难”的功能属性与加
强“生存权保障”的价值
追求，也充分体现了司法
救助不是终点，而是帮扶
被救助未成年人的起点。

据介绍，党的二十
大报告及党的二十届四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
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人民法院不断加大
对生活面临急迫困难未
成年人的救助力度，做
好“当下救”的同时，积
极与妇女联合会、政府
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做好

“长久助”，尽力为他们
营造积极、友爱、健康的
生长环境，帮助他们尽
快走出生活困境。

组织他人献血后收购并出卖献血证
男子犯非法组织卖血罪获刑半年

通讯员纪冬雨王哲记者季张颖

无偿献血是一项体现社会爱心的公益事业，是医疗用血时血液的唯一来
源。为了回报这一爱心行为，国家卫健委出台了诸如对于非急诊患者同等医
疗状况下，优先保障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的用血等优待政策。然而，有不法分
子竟钻起了优待用血的“空子”，近期，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组织他人献
血后、收购他人献血证并出售牟利的非法组织卖血案。

王某在工作中常能接触到医院病患，发现有些病患有一定的用血需求。
于是，他流窜在医院的献血车附近，通过黄牛寻找愿意出售自己献血证的献血
者，并有价回收这些献血者的献血证。

之后，他将回收过来的献血证加价卖给需要用血的病患家属，钻空子
“优先用血”。王某先后三次通过黄牛或朋友介绍，用微信联系了三名献
血者，购买了他们的献血证后，又加价卖给了不同的患者家属，从中谋取
非法利益。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构成非法组织卖血
罪，鉴于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能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从宽处理。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非法组织卖血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
处罚金1万元。违法所得应予追缴，连同涉案的犯罪工具等一并予以没收。
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一审判决生效。

小田申请刑事司法救助案案例2
【基本案情】小田（化名）因刑事案件身体受到伤

害。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并判决被告人
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法院在穷尽财产调查措
施后，确认被告人无财产，附带民事判决未得到执行。

【救助过程】 小田受害时未成年，其父肢体二级
残疾，一家人靠小田母亲打零工维持生活。案发后，
就读高三的小田因身心受到伤害，加之家境困难，产
生放弃高考的想法。甘肃省某法院在决定给予小田

司法救助金的同时，多次委派干警前往慰问，送去生
活用品，并为其疏导情绪，指导其填写高考志愿，送
其到某大学入学报到。在校期间，小田因病视力下
降入院治疗，甘肃省某法院得知这一情况后，联系当
地妇联为其提供救助金，并联合妇联组织、党群服务
中心等部门的同志到小田家中回访，为其带去筹集
的社会救助金。小田在感谢大家关心、支持的同时，
立志以后也要成为一名法官。

【典型意义】 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一头牵着百姓
疾苦，一头系着司法关爱”。本案中，人民法院在发
放司法救助金后，并不止步于“一救了之”，而是持续
关爱救助对象的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得知小田因
患病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后，人民法院积极联系相关
部门筹措社会救助资金“雪中送炭”，进一步做好延
伸与多维救助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小田及其家庭面
临的“急难愁盼”问题。（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小泉申请刑事司法救助案案例3

【基本案情】 小泉（化名）的父亲因他人无证驾
驶机动车被撞身亡。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判处刑
罚，并判决被告人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人民
法院在对被告人财产情况予以全面调查后，附带民
事判决仅执行到少量财产。

【救助过程】 湖南省某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
发现，小泉家庭生活困难，其母亲肢体一级残疾，生
活不能自理。该院在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的同
时报请上级法院开展联动救助，共同筹集司法救助
金。司法救助金发放后不久，小泉的母亲因病去
世，小泉由其外婆抚养。考虑到小泉年幼，其外婆

年事已高，缺乏妥善管理救助金的能力，湖南省某
法院联系小泉所在村委会与其外婆一起开设双控
账户，共同对司法救助金进行监管，分时、分批发放
救助金并定期向人民法院报告使用情况。同时，湖
南省某法院依托该院与当地团委、教育、民政、医
疗、妇联等部门建立的涉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
协作机制，为小泉办理了孤儿补贴、减免了学杂费，
在开学前、过年前等重要节点多次到小泉家里进行
慰问走访。此外，湖南省某法院还通过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建立的“法馨助学计划”平台为小泉联系
公益助学机构申报助学金。这些救助及帮扶措施

使小泉能够安心学习，多次在当地理科知识竞赛中
获奖，还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为了保障司法救助
金更好地用于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建立多方司法救助
金监管机制，延伸司法服务职能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人
民法院创新司法救助金使用监管方式，确保每一分救助
金都能用在解决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困难上，依托对涉诉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协作机制以及公益平台，形成了
政府各部门高效衔接配合、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常态化
儿童救助协作合力，实现对被救助未成年人的长期帮扶
和关怀。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小娜申请民事司法救助案案例4

【基本案情】 小娜（化名）的父母及姐姐因交通
事故当场死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民事判决，判决
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法院在对被告财产情
况予以全面调查后，民事判决仅执行到少量财产。

【救助过程】重庆市某法院发现，小娜因父母去
世，跟随七十多岁的外公、外婆生活，家庭生活面临急
迫困难。案发后，小娜心理遭受严重创伤，因抑郁拒
绝上学。外婆多次带其就医，但因家庭贫困、路途遥
远等原因未能持续治疗，效果不理想。为解决小娜的

实际困难，化解心理创伤，重庆市某法院为其量身定
制了“资金救助+心理矫治”的救助方案，在及时发放
司法救助金的同时，积极与教育机构、民政、妇联等部
门密切协作，为小娜办理休学、孤儿补贴；还主动联系
帮扶医疗工作队为小娜提供义务诊治、情绪疏导，并
协助小娜前往重庆市区某三甲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帮
助小娜尽快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状态。目前，小娜正
积极配合治疗，有望早日康复返校。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履职尽责，精准定

制“资金救助+心理矫治”的多元救助模式，有效整合
区域心理帮扶资源，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典型
案例。在司法救助案件中，帮助未成年人走出心理
创伤与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同样重要。本案中，人
民法院立足未成年人生活困难与心理创伤双重困
境，在给予司法救助金的同时，整合当地日常诊疗、
跨域住院治疗资源，为未成年人提供及时高效优质
的心理帮扶，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来源：法治日报）

从表面上看，出卖献血证只是出售了一张“纸”，然而，该行为的本质是将“无偿献血”所衍生出来
的“福利凭证”进行货币化交易，交易标的在表面上虽然是一张献血证，但实质是背后的血液以及由此
产生的权益。

献血后出卖献血证的行为，绝不仅仅是出售一张纸那么简单，它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实现了金
钱和血液之间的等价交换，实质就是卖血。并且，这种卖血方式具有隐蔽性，对血液安全体系和社会
诚信会造成更严重的破坏，法律严厉禁止该种行为。

非法组织卖血罪属于法定犯，以违反前置行政法为前提。根据我国《献血法》的规定，我国实行的
是无偿献血制度，无偿献血的血液必须用于临床，不得买卖，如果存在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等行为，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是
因为无偿献血能保障血液质量和安全，如果献血与金钱挂钩，那么经济欲望可能会使献血者隐瞒健康
问题，从而增加血液污染风险，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危害。 （来源：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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